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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知识产权法律译丛：美国专利法》为美国专利最新修订后的中文译本，包括有第一分编美
国专利商标局、第二分编发明的可专利性与专利授权、第三分编专利证书与专利的保护、第四分编专
利合作条约。

　　《外国知识产权法律译丛：美国专利法》涉及的外国法律主要包括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
家的最新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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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分编 美国专利商标局
第1章 建制、官员与职员、职权
1条（35U.S.C.§1）建制
2条（35U.S.C.§2）权力与职责
3条（35U.S.C.§3）官员和职员
4条（35U.S.C.§4）对官员、职员申请专利等利益上的限制
5条（35U.S.C.§5）专利商标局公共咨询委员会
6条（35U.S.C.§6）专利审理与上诉委员会
7条（35U.S.C.§7）图书馆
8条（35U.S.C.§8）专利分类法
9条（35U.S.C.§9）档案的核证副本
10条（35U.S.C.§10）出版物
11条（35U.S.C.§11）与夤?换蛔ɡ?白ɡ?昵氲母北?br&gt;12条（35U.S.C.§12）向公共图书馆提供专利
和专利申请的副本
13条（35U.S.C.§13）给国会的年度报告
第2章 专利商标局的程序
21条（35U.S.C.§21）提交文件或缴费的日期与行为日
22条（35U.S.C.§22）提交文件的印制
23条（35U.S.C.§23）专利商标局案件的证词
24条（35U.S.C.§24）传唤；证人
25条（35U.S.C.§25）代替宣誓的声明
26条（35U.S.C.§26）提交不符合形式要求的文件的后果
第3章 在专利商标局执业
31条（35U.S.C.§31）（已废止）
32条（35U.S.C.§32）暂令停职或禁止执业
33条（35U.S.C.§33）无权执业者的从业行为
第4章 专利规费；资金；检索系统
41条（35U,S.C.§41）专利规费
42条（35U,S.C.§42）专利商标局资金
第二分编 发明的可专利性与专利授权
第10章 发明的可专利性
100条（35U.S.C.§100）定义
101条（35U.S.C.§101）可授予专利权的发明
102条（35U.S.C.§102）获得专利授权的条件；新颖性
103条（35U.S.C.§103）获得专利授权的条件；非显而易见性
104条（35U.S.C.§104）已废止
105条（35U.S.C.§104）外太空发明
第11章 专利的申请
111条（35U.S.C.§111）专利的申请
112条（35U.S.C.§112）说明书
113条（35U.S.C.§113）附图
⋯⋯
第三分编 专利证书与对专利权的保护
第四分编 专利合作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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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c）修订申请错误 非共同发明人由于错误而被列为共同发明人参加专利申请，或者共同发
明人由于错误而未被列为共同发明人参加申请的，专利商标局局长均可按照规定的条件准许对申请作
相应的修改。
 117条（35 U.S.C.117）发明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 已故发明人和在法律上无行为能力的发明人的法定
代理人，可以按照适用于发明人的同样的要求和条件申请专利。
 118条（35 U.S.C.118）非发明人提出的申请 发明人的受让人或者发明人有义务向其转让发明的人可以
提出专利申请。
能够证明自己对专利发明享有财产利益的主体可以以发明人名义或以发明人代理人的名义提出专利申
请，但该主体必须证明如此行为对保持双方的权利是适当的。
专利商标局局长就本条规定的非发明人提出的专利申请作出专利授权的，在以专利商标局局长认为充
分的方式通知发明人后，专利权应该授予真正的利益主体。
 119条（35 U.S.C.119）在先申请日利益及优先权 （a）任何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受让人，在向美国提出
发明专利的申请之前，已经就同一发明正式向外国提出专利申请时，如果该国对于在美国提出的申请
或对于美国公民给予同样的优惠待遇，或者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时，如果在美国的申请是在向外国
最早提出申请之日起l2个月内提出的，该项申请即可视为在外国提出申请之日向美国提出申请。
 （b）（1）专利申请若要获得优先权，它必须在专利商标局局长要求的申请未决期间内于专利商标局
提出，指明外国申请的申请号、申请提出的知识产权当局和国家、申请日期。
 （2）申请人没有及时提出优先权申请的，专利商标局局长可以认为申请人放弃了该请求。
专利商标局局长可以设定程序（包括征收附加费），接受非主观原因造成的本条规定的优先权申请迟
延。
 （3）专利商标局局长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交外国原始专利申请、说明书、附图的签章副本。
如果提出的文件不是用英文写成，局长可以要求附具英文译本，并且可以要求提供其认为必要的其他
资料。
这些签章副本必须由提出外国申请的知识产权当局出具，并标明申请日期以及提交说明书和其他文件
的日期。
 （c）本条所规定的权利可以不根据最初在外国提出的申请取得，而以随后在同一外国提出的另一正
式申请为根据，按同样的条件和要求以同样的方式取得；条件是第一次申请被撤回、放弃或以其他方
式处理，没有提供公众审阅，没有留下任何未决权利，且未作为（嗣后也不得作为）要求优先权的根
据。
 （d）如果申请人在申请时有权享受巴黎公约的斯德哥尔摩修正案的权利，若申请人有权按其意愿在
外国申请专利或申请发明证书，则申请人在美国以与专利申请同样的方式和效力享有优先权，但必须
遵守本条规定的适用于专利申请的同样的条件和要求。
 （e）（1）一项依本法111条a款或363条规定提出的发明专利申请，如果已经由其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
在按照本法111条b款提出的临时申请中以本法112条a款规定实施发明的最佳方式要求除外的方式作过
技术公开，则只要申请是在临时申请后的12个月内提出的，且其包括或修订后包括对临时申请的引用
的，专利申请视为在临时申请提出之日提出。
要求享有本款规定的临时申请的在先申请日期利益的，必须在专利商标局局长要求的专利申请未决期
间对专利申请进行修正，以包括参考临时申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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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专利法》适合于知识产权领域从业人员，高校法学院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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